
1

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单独招生考
试工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

为切实加强我院 2021 年单独招生考试管理工作，严肃

考试纪律，确保试卷安全，防止群体性违纪舞弊事件的发生，

保证考试公平、公正，如出现事故能顺利应对，妥善处理，

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、偶发事故带来的损失，做到“预防为

主，防患未然”。根据我校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 、成立单独招生考试应急处置工作组。

应急处理工作组负责在考试期间快速有效地对考试过程

中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，并做到第一时间上报上级主考

部门。（应急处置工作组成员名单见附件）

考试期间设置考试值班、考试举报电话：

第一电话：0411-62629328；第二电话：0411-62629339；

二、考试前突发、偶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

学院召开与考试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参加的会议，传达上

级部门对考试工作高度重视的会议精神，部署我院本次考试

工作重心和要点。

1、考场清场

为保证考场的严肃性，杜绝意外事件发生。考试前一天

晚 9：00 对整个教学楼清场，进行封闭。考试当天早上 8：

30 分对考生开放。考场封闭期间，发现有人进入考场，校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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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处保卫人员应及时制止，并有权进行盘问。若有危及考场

安全的事件，学校保卫处人员应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进行

处理。

2、试卷接收

考试前，学校教务处应按考试所要求的时间与地点，安

排专人持证件接卷。若因客观原因，接卷人不能到场，考试

应急处置工作组临时更换接卷人。

3、考试试卷保管

试卷接收后，有专人保管。如在试卷保管期间，发生试

卷遗失、试题泄密，应急处理工作组要立即采取措施，保护

现场，进行调查处理。在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。

4、停电处理

考试前发生停电事故，由总务处负责处理。总务处在考

试前一天应仔细检查发电设备是否正常。

5、监考人员没能到场的处理

教务处考前与各系部研究确定参与监考的监考员。同

时，安排几名机动人员；考试当天，监考员因故未能到场的，

经主考同意，以机动人员代替该监考人员。

6、当天考试开考前，考生缺准考证、身份证的情况处

理

忘记带上述证件者，监考人员应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带

到考场，超过时间者不允入内，责任自负。遗失上述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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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无相关合法证明者，不允参加考试，监考人员应责令其离

开考场。

7、考试当天，按照考试流程设置报到区域，采取分批

错时多通道报到的方式，为参加考试学生进行体温检测、消

毒，学生需佩戴口罩，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保证一定间隔排

队报到，对学生进行体温检测和身体健康状况问询，做好信

息建档登记。如体温超过 37.3℃的由专门车辆护送到定点医

院发热门诊排查。

三、做好自然灾害和卫生防疫工作

考试期间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工作，考试区域内应急门全

部打开，并安排专人在各楼层职守，如出现突发事件做好疏

导工作。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，预防传染

病流行、食品中毒等事件的发生，考试期间，校卫生所安排

专人值班，如遇上述事件可第一时间赶到考场并进行处理。

四、考试过程中突发、偶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

1、考生因个人原因不符合考试要求者，监考人员要坚

决禁止考生进入考场或要求考生离场。遇考生情绪激动或有

过激行为，监考人员应及时制止，并报应急处理工作组进行

处理。

2、监考人员启封试卷袋时，发现试卷或答题卡有缺、

损、污等情况，应立即向主考报告，启用备用袋。

3、考试过程中，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作弊，应立即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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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生考试，保留证据。并在第一时间报应急处理工作组，监

考人员作好相关记录。替考、利用通讯设备等作弊行为，事

后应急处理工作组要继续调查，判断是否是有组织的、有策

划的考生舞弊行为。

4、考试过程中，考生突发疾病者。监考人员应立即向

应急处理工作组汇报，联系校卫生所和当地卫生疾控中心，

做好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处理工作。

5、考试过程中，停电处理。考试过程中突然停电，在

第一时间通知后总务处负责处理，保证考试顺利进行，并第

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告。

6、考试过程中，禁止其他非相关人员进入考场区域。

工作人员有权拒绝非相关人员进入考场区域。若有危及考场

安全的事件，由保卫处进行处理的同时，及时报告公安机关。

7、个别考生考试文具不足、不齐的情况处理。考生因

个人原因未带足、带齐文具影响考试效果，责任自负。监考

员可在本考场内进行调剂，其他考生有权拒绝借用。为防止

考生舞弊，监考人员可拒绝考生借用文具的要求。

8、监考人员纵容、协助考生舞弊的，任何人均可及时

向主考举报。如考试未结束，可当即取消监考员资格，并在

事后追究相关责任；考试结束后，经人举报查实监考人员纵

容、协助考生舞弊的，追究监考员相关责任。

9、设场外巡视员，如发现问题，及时向应急处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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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汇报。

10、如考试期间发生自然灾害，监考员要按预定疏散线

路和疏散地点迅速做好疏散工作。

11、学校派专人在考试期间浏览上级部门网络信息发布

平台，如有新的通知等能够及时接收。

五、考试结束后突发、偶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

1、考试结束后，考生将试题册、答题卡等考试材料带

出考场的处理。

监考员甲及时排查，在最短时间内确定其所为者的身

份，以最快速度追回考试材料。监考员乙及时向主考汇报情

况。

2、有新闻媒体介入，由学校宣传部门处理。

六、其他

本预案采取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；本预案从发布之日

起实施。

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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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单独招生考试

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

组 长：关昕（院长）

副组长：张贵武（常务副院长）

成 员：贾志海（副院长）

王丽娜（院长助理）

初明（教务处主任）


